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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公告

澄清公告

茲提述公司與要約方聯合發出日期為二零一七年六月二十三日之聯合公告（「過往

聯合公告」）。除另有界定者外，本聯合公告所用詞彙與綜合文件所界定者（定義

見過往聯合公告）具相同涵義。

於過往聯合公告，公司與要約方宣佈謝宇軒先生（「謝先生」）已提出辭任公司非執

行董事，自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起生效。根據收購守則規則 7，董事須在要約

期間留任彼等之職位。於要約方與公司作出澄清後，謝先生已撤銷彼之辭任，並

將留任董事直至另行通知為止。

除本聯合公告所述者外，過往聯合公告所載之一切資料維持不變。

承董事會命

匯思太平洋集團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鄧偉廷

承唯一董事命

MARTFORD LIMITED

董事

王良海

香港，二零一七年六月二十七日

於本聯合公告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鄧偉廷先生、Kor Sing Mung,

Michael先生、麥興強先生及劉亮先生；非執行董事謝宇軒先生、區凱峰先生及梁

宇杰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陳詩敏女士、李偉雄先生、伍家聰先生及楊元晶女

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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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包括身為賣方最終實益擁有人之鄧偉廷先生及Kor Sing Mung, Michael先生）

就本聯合公告所載包括創業板上市規則所規定資料在內之資料（與要約方有關者

除外）之準確性共同及個別承擔全部責任，並於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確認，就彼

等所深知，於本聯合公告內發表之意見（由要約方發表者除外）乃經審慎周詳考慮

後達致，且本聯合公告並無遺漏任何其他事實，致使本聯合公告內任何陳述產生

誤導。

於本聯合公告日期，要約方唯一董事為王良海先生。

要約方唯一董事就本聯合公告所載資料（與集團、賣方、其各自之聯繫人及其任

何一致行動人士有關者除外）之準確性承擔全部責任，並於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

確認，就彼所深知，於本聯合公告內發表之意見（由集團或賣方發表者除外）乃經

審慎周詳考慮後達致，且本聯合公告並無遺漏任何其他事實，致使本聯合公告內

任何陳述產生誤導。

本聯合公告將由刊登之日起計最少七日刊於創業板網站 (www.hkgem.com)，並於公

司網站 (www.mpgroup.com.hk)登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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